
特别约定

1. 本产品保障区域限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2. 本产品被保险人职业类别属于《现代财产保险人身险职业分类表》中的 1-3 类职业，被

保险人的职业类别与实际情况不符合，保险公司有权准予拒赔；

3. 投保人:18 周岁以上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与被保险人存在可保利益；

4. 被保险人：首次投保年龄为 30 天（含）至 65 周岁（含）身体健康的自然人，若被保险

人是未成年人时，投保人必须是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

5. 等待期：本保险合同疾病的等待期为 90 天，由于意外导致住院治疗、互联网医院药

品费用保险金责任以及续保无等待期；

6. 生效时间：本产品投保后第 5 日零时生效；

7. 保险期间：本产品为不保证续保合同，保险期间为一年，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需要

重新向保险人申请投保本产品，并经保险人同意，交纳保险费，获得新的保险合同。

8. 缴费方式：本保险合同一次性缴纳保险费；

9. 保障责任及保险金额：

（1）意外身故/伤残保险金：10 万元；

（2）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含自费药）：1 万元；

（3）疾病住院医疗保险金（含自费药）：1 万元；

（4）互联网医院药品费用保险金（可选）：1000 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 200 元，

全年限赔付 5 次；

10. 免赔额：无免赔额；

11. 赔付比例：（1）意外医疗、住院医疗赔付比例：1）对被保险人实际支出符合社会基本医

疗保险范围内的医疗费用，以有社保身份结算的，保险人按照 90%的报销比例进行赔付，

未以社保身份结算的，保险人按照 60%的报销比例进行赔付。2）对于社会基本医疗保



险范围外的药品费用，无论是否以社保身份结算，均按 60%报销比例进行付，其他社会

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外的检查及诊疗项目，不予以赔付；

（2）互联网医院药品费用保险金（可选）赔付比例：全年限赔付 5 次，每次事故赔

偿限额 200 元，赔付比例 100%，互联网医院药品详见“药品清单”；

12. 本产品同一被保险人同一保险期间内仅限购买一份，多投保部分无效；

13. 本产品适用医院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审核认定的二级或以上的公立医院或

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且仅限于上述医院的普通部，不包括特需医疗、外宾医疗、干

部病房、联合病房、国际医疗中心、VIP 部、联合医院、A 级病房；诊所、康复中心、

家庭病床、护理机构；休养、戒酒、戒毒中心。该医院必须具有系统的、充分的诊断设备，全

套外科手术设备及能够提供二十四小时的医疗与护理服务的能力或资质；

14. 本产品住院指被保险人因临床需要、经医生诊断必须留院治疗。正式办理入院及出院手续，

并确实入住医院正式病房接受治疗的行为过程；被保险人必须连续留院 24 小时以上且由

医院收取病房或床位费，但住院不包括门诊观察室、急诊观察室、其他非正式病房、联合

病房、家庭病床或挂床住院，以及修养、疗养、身体检查或健康护理等非治疗性行为；

15. 被保险人出险后，保单终止时，如果保险期限结束时治疗仍未结束，住院医疗责任可延续

至确诊之日起后 30 天；

16. 若被保险人在北京市平谷区、密云县、怀柔区任何医院、天津滨海及静海地区所有医院、

河南省新乡市中医院、吉林省四平市所有医院、山东省莱州市人民医院、莱州市中医院、

莱州市郭家店中心卫医院、山东滨州市中心医院、四川省的宜宾市翠屏区的所有医院、四

川省雅安市所有医院就诊，保险人均不给予理赔；

17. 若退保，保险人将向投保人退还该被保险人项下保险单的未满期保险费（已发生理赔的，

退保未满期净保费为 0 元）；



未满期保险费=年缴保险费×[1-(保险经过天数/保险期间天数)]，经过天数不足一天的按

一天计算。


